
万和证券关于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下调“22

萍投 02”票面利率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人：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

集合债券。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在存续期内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根据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基准

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 基准利率为发行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

期（1Y）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

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三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

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

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内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

调或下调 0至 300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

利率加上上调或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4年、第 5年内固定不变。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利率及调整方案的公

告。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

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利率及调整方案公告后的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

者未做登记，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债券票面金额：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1 月 4 日。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4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关于本次债券利率调整的核查情况

（一）下调利率的合规性

“22 萍投 02”募集说明书约定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为“通过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

方式确定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对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约定为“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第 3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下调 0至 300 个基

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或减去下

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4年、第 5年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22 萍投 02”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25 年 11 月 4 日）前的

第 20 个交易日为 2025 年 9 月 29 日，故发行人应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披露关于

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根据发行人拟披露的《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

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2025 年票面利率调整公告》，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后 2年利

率由 4.20%调整至 2.15%，最终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以发行人后续披露的关于是否

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为准。本次“22 萍投 02”票面利率拟下调事

项属于募集说明书中有关票面利率条款表述为“上调或下调”的情况，符合募集

说明书约定。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票面利率向下调整符合募



集说明书相关约定。

（二）下调流程的合规性

本期债券当前票面利率为 4.20%，发行人拟下调票面利率，下调幅度预计为

205BP，实际利率以发行人后续披露的票面利率调整公告为准。截至 2025 年 9

月 18 日，本期债券二级市场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为 2.24%。鉴于当前距离

行权日尚有一段时间，考虑到市场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波动，发行人调整后的票

面利率与本期债券二级市场收益率差异在合理范围之内。发行人本次下调利率具

有合理性，未涉嫌不公允下调票面利率的情形。

发行人已根据监管要求，分别于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披露日的 10 个交易日前、

5个交易日前发布提示性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了投资者诉求的反映渠道。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主承销商均未直接收悉投资者相关诉求。

万和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将持续关注本次票面利率调整过程中的

事项，督促发行人合法、合规保护持有人利益。万和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

对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

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等规定，履行相关

职责。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